
 
1 

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

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志工隊組織章程 

113.07.11 更新 

壹、宗旨 

本局葉石濤文學紀念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擴大文化參與層面，提供民眾參與

文化服務需求，善用社會人力資源，強化藝文服務品質，培育有服務熱忱民眾，

回饋社會。 

貳、組織 

一、 志工大會為志工隊最高權力機構，每年至少召開 1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

會，其職權如下： 

(一)訂定與修正組織章程 

(二)召集志工會議並執行會議決議之事項 

(三)選舉或罷免志工幹部 

(四)其他重要隊務討論、決議 

二、 基於運作及各項工作需要，設下列組別及幹部人員：隊長 1名、副隊長 1

名；發揮志工自治精神及分工合作之功能。 

參、甄選與訓練： 

一、 依本館需求，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招募甄選。 

二、 對象：滿 18歲以上成年人，以具備藝文興趣之社會青年、退休人士、一般

社會大眾，具備「守時、負責、勤勞、主動積極」特質，能固定及常態值班、

出勤服務為原則。 

三、 服務需求： 

1. 服務性質：負責本館展場駐館值勤，協助展場參觀空間及動線引

導、秩序維護、展場導覽介紹及本館辦理活動支援等協助事項。 

2. 組員對象：凡本館志工皆為展館組。 

3. 值勤時間：每週五至週日，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。 

4. 值勤時數：每週值勤 1次至少 4小時，每年 52週值勤總時數不得

低於 100 小時。假日值勤時數是否加成依本館規定辦理。 

四、 甄選程序： 

1、 初審：採書面審查。須提供報名表、同意書、檢附學經歷等書面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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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複審：採面試審查。依應甄動機、態度、談吐、儀表、經歷、服務熱忱等

予以評分。符合資格者通過。 

3、 實習：複審合格者應參加相關講習及訓練課程，或完成 8 小時以上實習時

數。 

(1) 服務理念：志願服務人員角色功能、服務心態、應對觀眾的談吐技巧

等。 

(2) 活動推廣：推廣本館文學活動等服務觀眾項目。  

(3) 環境安全：每年 2次全館「防災教育訓練與演練」，為保障全體志工

與觀眾生命財產安全，每年應出席至少 1 次。 

(4) 專業導覽：參加導覽培訓活動，深度理解葉石濤生平事蹟與文學貢獻，

培養本館文物和空間介紹能力。 

(5) 實習值勤：由資深志工帶領新進人員值勤。 

肆、授證與續聘： 

一、 條件：新進志工經甄選合格後於 1周內進行實習，實習時間達 8小時以上

期滿，並經評量合格者。 

二、 授證：授與正式「志工證」及聘書。 

三、 續聘：表現優良者一律予以續聘，凡「值勤時數」無法達到前述規定、及

其他不良表現者，經陳報本館及主管單位後即予停止聘用。 

伍、幹部遴選資格： 

      一、隊長及副隊長各 1 名： 

1、 具豐富之社會工作經驗者。 

2、 具服務熱忱，且擔任志工連續 1年以上之服務經驗者。 

3、 於年度志工大會中選舉產生，採公開不具名投票，並需全體志工過半數

同意。罷免程序同選舉程序。 

陸、任期： 

一、 隊長：經志工大會選舉，任期 1年，連選連任 1次。 

二、副隊長：經志工大會選舉，任期 1年，連選得連任 1次。 

柒、幹部職責： 

一、 隊長： 

1. 綜理隊務，對外代表本隊處理全體志工相關事宜。 

2. 協助本館聯繫各組組長調派志工值勤、支援本館交付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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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副隊長：襄助隊長辦理全體志工有關事宜。 

捌、服勤管理準則： 

一、 志工應遵守〈服勤管理準則〉規定。 

二、 志工服務均為無給職，年度「值勤時數」須滿足規定。若因受傷、生病、

住院或休養、或其他個人重大因素，應另行提出「長期請假」申請。 

三、 志工有出席各項教育訓練、年度志工會議及各項團康活動之權利義務。遇

有要事未能出席，應事先知會隊長及本館人員知悉。 

四、 志工服裝應端莊大方，不得穿拖鞋、背心汗衫，著志工制服或佩帶識別證，

以利民眾尋求協助。志工不得推銷保險、直銷或任何商品，亦不得從事傳

教、選舉等活動。為提昇參觀品質、文化局、本館及志工個人形象，請勿

喧嘩、高聲談笑、聽音樂、並嚴禁飲食及睡覺。手機請調為震動，若必要

接聽電話時，請降低音量，小聲說話。 

五、 請配合於值勤前準時報到、簽到，每次執勤時詳知展館活動主題及相關事

宜，並熟悉展場動線及協助事項。服勤時間結束時，須將各項物品歸位並

簽退。 

六、 對於觀眾詢問不了解的事情，不做背後批評及任何承諾，有建設性之建議

得向本館人員提出。 

七、 不遲到、不早退，遇有要事無法值班，應事先找到代班或調班人員向隊長

或副隊長及本館人員完成請假程序。尋找代班或調班人員遇困難時，隊長

或副隊長應代為協調代班或調班人員。 

八、 曠職：連續 2次曠職，或年度累積 3 次曠職者，陳報本館及主管單位後即

予停止聘用。 

九、 長期請假申請：志工如因傷病或個人重大事假，連續 1個月以上未能值勤

者，須填寫長期請假申請單，並知會隊長或副隊長及本館人員知悉，並由

隊長或副隊長協調長期代班人員。請長假超過 6 個月，視同暫停服勤，並

暫停志工團體保險。暫停服勤期滿者，得向本館申請歸隊，經審核合格始

得復職。 

十、 凡年度「值勤時數」（無重大傷、病、事假者），無法滿足各組規定者，

或無法服從前述各項志工職責情節重大者，或違法犯纪，行為不良及任

何損害臺南市政府、文化局、本館、及全體志工隊形象等情事，經隊長

召開幹部會議通過後，陳報本館及主管單位後即予停止聘用。 

十一、 離隊須知：服務期間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時，得辦理離隊申請。自願離隊

或因上述犯行不予續聘者，須將「志工證」繳回本館。服務未滿 1年者，

另須繳回制服。 

十二、 颱風／豪大雨假：經臺南市政府宣佈停止上班即放假 1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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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福利項目： 

一、 本館為全體服勤志工，加入團體保險，保障值勤當日及往返之交通和人身

安全。 

二、 本館為全體服勤志工製作志工證，於值勤時間代表本館，並俾便民眾尋求

協助。 

三、 每年舉辦至少 1 次團體自強活動，增進志工全體之情感交流、培養認同及

歸屬感。 

四、 每年度甄選績優志工 3 名，本館公告經年度考核具服務熱忱、熱心支援、

導覽優異等表現，並滿足各組「值勤時數」之志工，經志工隊全員進行公

開不具名投票票選 2名(保障其中 1名額予當年度志工時數最高者)。當年

度獲獎表揚志工者，須間隔 1年，始可再參加績優志工甄選。 

拾、本館得依實際營運業務需求修改，經陳報主管單位通過後，公告全體志工周知。 

 


